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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祖堂事務諮詢問卷調查 

(敬請於 2023 年 9 月 29 日或之前交回所屬鄉事委員會或鄉議局秘書處) 

第一部分：所屬祖堂資料 

所屬祖堂名稱：  

所屬鄉事會及鄉村： 鄉事會： 

鄉 村：  

姓名：  

身分： 

 

 

□ 祖堂司理人 

□ 祖堂有份人 

(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「✓」號) 

如屬祖堂司理人，請續填寫下列項目： 

聯絡電話： 

聯絡地址：  

 

祖堂成員人數：  

祖堂是否持有土地：  □  持有土地（數目：約____幅土地） 

□面積少於 100 平方米 

□面積大於 100 平方米，少於 2000 平方米 

□面積大於 2000 平方米 

□  沒有持有土地 

□  狀況不詳 

(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「✓」號) 

 



 

新 界 鄉 議 局 
HEUNG YEE KUK NEW TERRITORIES 

  新界沙田石門安睦街 30號  

30 On Muk Street, Shek Mun, Shatin, N.T., Hong Kong. 

Tel: 2336 1151-2, 2338 8818, 2336 8659    Fax: 2338 3125 

Website: www.hyknt.org     Email: nthyk@netvigator.com 

 

2 

 

第二部份：對檢討祖堂事務工作小組(“工作小組”)各項完

善祖堂制度建議的意見  

 

(1) 設立祖堂司理的登記制度  同意 反對 

建議一： 

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會備存獲委任祖堂司理的

登記冊，獲祖堂成員妥為委任的合資格司理可向

局長申請作出登記。 

(與《新界條例》第 15 條要求相符 ) 

 

  

建議二： 

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在有人提出好的因由時 (例

如某司理的委任遭成員撤銷或不獲成員續期，或

沒有遵守獲委任的指定條件，或觸犯刑事罪行 )，

可取消任何司理的登記，並可登記由有份人選出

的新司理以代替該司理。 

(與《新界條例》第 15 條要求相符 ) 

 

  

如就「設立祖堂司理的登記制度」有其他意見，請註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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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訂明登記為祖堂司理的資格  同意 反對 

建議三： 

取得過半數祖堂已登記成員 (以祖堂成員登記冊上

的有份人名單作準 )的贊成和符合指定條件，便可

獲委任為祖堂司理。指定條件為司理須履行的基

本管理責任，包括下文建議五至七所列的條件及

在獲委任時成員可能訂定的任何其他條件。 

  

建議四： 

司理的任期為五年，符合相關登記條件下期滿可

經成員同意延期續任。 

  

建議五： 

司理須備存和發表最新和準確的祖堂成員登記

冊。  

  

建議六： 

司理須擬備和發表經審計的周年賬目，供成員查

閱。  

  

建議七： 

司理須召開周年大會，並保存相關記錄最少七年。 

  

如就「訂明登記為祖堂司理的資格」有其他意見，請註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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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訂明祖堂地的處置機制  同意 反對 

建議八： 

訂明只要贊成的祖堂已登記成員多於 75%，司理

可全權處置或以任何方法處理祖堂地，政府在過

程中不會擔當任何角色。  

 

  

如就「訂明祖堂地的處置機制」有其他意見，請註明： 

 

 

 

 

 

(4) 收回祖堂地時發放補償的機制 同意 反對 

建議九： 

在新制度下獲登記的司理可全權處理被收回祖堂

土地的補償事宜，地政總署在接獲尚存登記司理

一致簽署的接納書和核實業權人身分後，便會向

司理安排發放收地補償，不會另行收集祖堂成員

的反對意見。  

 

  

如就「收回祖堂地時發放補償的機制」有其他意見，請註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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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  

姓名：(              )  

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 


